
上海财经大学关于开展2025年实验课程
认定申报工作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实验教学管理，强化实验实践育人，发挥实验课程在培养创新拔尖人才中的作用，迎接即将到来的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，学校决定对已开课的实验课程组织认定，该工作后续拟每年开展一次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、 课程认定要求
[bookmark: _GoBack]实验课程指已开设实验的课程，已获得校级实验课程或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立项（除课程负责人变动外）不再申报认定（已立项的课程名单见附件3）。课程具体要求为：
1.实验课程分为A、B两类：A类是指独立完整的实验课程，B类是指部分课程内容需要在实验环境下开设的实验课程。
2.申请认定的实验课程应为纳入人才培养方案且设置学分，至少开课一学期的本科课程。
3.实验课程应配备实验教学大纲、实验教材（A类）或实验指导书（B类）、多媒体课件、讲授提纲和考核方案、学生实验报告，实验项目内容充分体现综合性、设计性和研究创新性。
2、 课程认定流程
1.课程负责人请填写《上海财经大学实验课程认定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提交1份学生实验报告（每个项目）。
2.教学单位审核后进行汇总，填写《上海财经大学实验课程认定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。
三、材料提交
每门课程申报表（含实验报告）和申报汇总表于2025年4月30日前发送至jxglk@mail.shufe.edu.cn，纸质材料（盖章）提交至教务处课程与教材建设科（武东路校区弘德楼107室），联系电话：65903580。

附件1  上海财经大学实验课程认定申报表
附件2  上海财经大学实验课程认定申报汇总表
附件3   已立项实验课程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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